
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

兼职研究人员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（以下

简称“中心”）与国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大型企业的交流合作，提

高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的科学研究水平，及时了解和吸收国内外

先进学术成果，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高水平兼职研究人员队伍，促进

中心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中心聘请研究人员严格按照“按需择优，明责定酬，

责利对等，中心管理”的原则进行。 

第二章 聘任条件 

第三条  中心拟聘的兼职研究人员应满足下列条件： 

1、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，学术造诣高深，

在其学科领域内有较大影响的专家、学者。 

2、被聘请人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专业功底，在所从

事的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中取得了优异成就或突出业绩。 

3、被聘请人所从事的研究方向需具有鲜明特色或与中心形成优

势互补，遵循错位发展的宗旨，避免与中心相同研究方向的重复建设。 

4、能够在中心开展实质性科研工作，承担具体的科研项目。其

科学研究应吸收中心教师参加或与中心教师形成合作，使其研究方向

在中心可持续发展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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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周岁。对于能力强和水平

高的研究人员，如果切实能为中心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实质性贡

献，可适当放宽年龄和职称等方面的条件要求。 

第三章 兼职研究人员的工作职责 

第四条  兼职研究人员的工作职责： 

1、受聘期间，每年必须有至少 1 篇以中心署名在学校当年 1A

论文期刊目录上发表论文。 

2、充分利用自身学术资源，积极推进跨校、跨学科合作，提高

中心的学术声誉和知名度。 

3、为人才建设和学科发展提供指导。审议相关专业的本科生、

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；参与中心课题申报与人才建设、培养等工作的

论证、研讨。 

4、协助中心开展本学科学术梯队建设工作。合作培养青年学术

人才或负责推荐引进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。 

第四章 管理与聘期 

第五条  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： 

1、兼职研究人员的聘期一般为三年。期满考核合格者，根据需

要可以续聘。 

2、兼职研究人员的日常及业务管理由中心学术委员会委托办公

室具体负责。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办公室应主动加强与所聘兼职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，积极

创造条件，通过合作培养研究生，举行报告会、座谈会等实质性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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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办公室负责安排受聘人员的科研工作，每年对聘用人员进

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学术委员会提供书面报告。 

第五章 聘任程序 

第六条  兼职研究人员的聘任程序： 

１、申请。由学术委员会根据中心发展及师资现状审查和确定

拟聘请对象。拟聘请对象在取得原单位同意后，填写《聘请兼职研究

人员审批表》，并对其学术水平、业务能力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汇

总，形成书面申报材料。 

2、审批。学术委员会审核材料，并讨论审批。 

3、颁发聘书。 

第六章 待遇 

第七条  受聘兼职研究人员的待遇： 

1、在中心实验平台利用方面，与中心研究人员享受同等标准。 

2、在中心工作期间，中心给予受聘人相应数额的科研奖励。金

额根据有中心署名的论文发表数量决定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八条  本暂行规定由中心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